2024年四季度水行政审批技术报告编制单位

星级评价情况公示
根据《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技术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宜水函〔2023〕222号）、《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水行政审批技术报告编制质量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宜水函〔2024〕17号），为加强对涉水行政审批中介机构的日常管理，促进中介机构提升服务质量，我局组织对2024年四季度市级组织评审的水行政审批技术报告开展了质量评价工作，共27个技术报告纳入本次质量评价，纳入星级评价的编制单位共20家，现将编制单位星级评价结果予以公示。

附件：2024年四季度水行政审批技术报告编制单位星级评价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

2025年2月14日

附件

2024年四季度水行政审批技术报告编制单位

星级评价结果

	序号
	编制单位
	评价项目数（个）
	编制项目范围
	质量评价得分平均值（分）
	星级评价

	1
	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
	5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水库初步设计变更、河道采砂规划、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、防洪复核报告
	77.31 
	★★★

	2
	湖北明台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
	3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60.30 
	★

	3
	中路达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	2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0.50 
	★★

	4
	湖北璨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1
	防洪评价报告
	72.20 
	★★

	5
	湖北建夷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5.90 
	★★★

	6
	湖北金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3.17 
	★★

	7
	湖北绿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6.06 
	★★★

	8
	湖北沐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7.70 
	★★★

	9
	湖北润业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0.05 
	★★

	10
	湖北兴华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1.26 
	★★

	11
	湖北友好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4.72 
	★★

	12
	湖北志宏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
	1
	水库初步设计变更
	80.72 
	★★★

	13
	湖南三禹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	1
	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
	83.11 
	★★★

	14
	三峡大学
	1
	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
	81.00 
	★★★

	15
	兴山县利民水保规划设计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81.60 
	★★★

	16
	宜昌和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1
	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	74.10 
	★★

	17
	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
	1
	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
	82.25 
	★★★

	18
	宜昌子龙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
	1
	疏浚砂综合利用实施方案
	83.00 
	★★★

	19
	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三峡水文水资源勘测局
	1
	防洪评价报告
	69.85 
	★★

	20
	中工武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	1
	工程建设规划
	76.46 
	★★★

	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本次纳入编制质量星级评价共27个项目，涉及编制单位20个，其中★★★11个，★★8个，★1个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按照容错纠错的指导精神，当编制单位第一次出现修改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时，评审单位应主动约谈、及时提醒，可豁免1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星级评价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<评价得分≤100分，对应★★★★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<评价得分≤95分，对应★★★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<评价得分≤85分，对应★★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<评价得分≤75分，对应★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<评价得分≤65分，对应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得分≤60分，无星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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